附件3
企业数据信息收集表验证规则
一、强校验项（须核实修正，纳入校验和提交判定规则范围）
（一）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 必填
◦ 数据要求：全字符、全数字无效
•注册资本（万元）
◦ 必填
◦ 数据范围：允许正数、0
•注册日期
◦ 必填
◦ 格式：年-月-日
◦ 数据范围：1949年1月1日（含）以后至当前提交日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必填
◦ 长度必须为18位
•注册地址
◦ 必填
◦ 省、市、县（区、市）、具体地址
•实际经营地址
◦ 必填
◦ 省、市、县（区、市）、具体地址
•股权结构
◦ 必填
◦ 单选
◦ 输入内容只能是以下4个：自然人独资、自然人出资、国资参股、创投机构参股
•企业所属的国民经济行业代码
◦ 必填
◦ 到二级行业代码
•企业所属科技创新领域
◦ 必填
◦ 单选
◦ 输入内容只能是以下9个：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新材料、高技术服务、新能源与节能、资源与环境、先进制造与自动化、其他
•企业类型
◦ 必填
◦ 多选，输入时使用顿号（、）间隔
◦ 输入内容只能是以下8种：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科技领军企业、其他、无
◦ 其他：选填，全字符、全数字无效
•企业性质
◦ 必填
◦ 单选
◦ 输入内容只能是以下2种：非民营企业、民营企业
•企业规模
◦ 必填
◦ 单选
◦ 输入内容只能是以下4种：大型、中型、小型、微型
•法定代表人姓名
◦ 必填
◦ 输入内容不得为纯数字，可包含中文、字母等
•法定代表人手机
◦ 必填
◦ 校验手机号码格式
•法定代表人邮箱
◦ 选填
◦ 校验邮箱格式
•联系人姓名
◦ 必填
◦ 输入内容不得为纯数字，可包含中文、字母等
•联系人手机
◦ 必填
◦ 校验手机号码格式
•联系人邮箱
◦ 选填
◦ 校验邮箱格式
（二）创新投入
•2025年度研发费用金额（万元）
◦ 必填
◦ 单位：万元
◦ 数据范围：允许正数、0、小数
•2025年度从业人员期末数
◦ 必填
◦ 数据范围：允许正整数
◦ 单位：人
•2025年度研发人员期末数
◦ 必填
◦ 数据范围：允许正整数、0
◦ 单位：人
•2025年度高层次人才期末数
◦ 必填
◦ 数据范围：允许正整数、0
◦ 单位：人
（三）创新产出
•发明专利授权总量
◦ 必填
◦ 数据范围：允许0、正整数
◦ 单位：件
•知识产权拥有数量
◦ 必填
◦ 数据范围：允许0、正整数
◦ 单位：件
•知识产权取得方式
◦ 必填
◦ 单选
◦ 输入内容只能是以下2个：全部原始取得、非全部原始取得
•2025年度企业技术合同成交额（万元）
◦ 必填
◦ 单位：万元
◦ 数据范围：允许正数、0
•2023年知识产权申报量
◦ 必填
◦ 数据范围：允许0、正整数
◦ 单位：件
•2024年知识产权申报量
◦ 必填
◦ 数据范围：允许0、正整数
◦ 单位：件
•2025年知识产权申报量
◦ 必填
◦ 数据范围：允许0、正整数
◦ 单位：件
（四）创新发展
•2025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 必填
◦ 单位：万元
◦ 数据范围：允许正数、负数、0
•2025年度营业收入（万元）
◦ 必填
◦ 单位：万元
◦ 数据范围：允许正数、负数、0
•2024年度营业收入（万元）
◦ 必填
◦ 单位：万元
◦ 数据范围：允许正数、负数、0
•2025年度净利润（万元）
◦ 必填
◦ 单位：万元
◦ 数据范围：允许正数、负数、0
•2025年度期初所有者权益（万元 ）
◦ 必填
◦ 单位：万元
◦ 数据范围：允许正数、负数、0
•2025年度期末所有者权益（万元）
◦ 必填
◦ 单位：万元
◦ 数据范围：允许正数、负数、0
•2025年营业利润
◦ 必填
◦ 单位：万元
◦ 数据范围：允许正数、负数、0
•2025年企业纳税总额
◦ 必填
◦ 单位：万元
◦ 数据范围：允许正数、0
•2025年资产总额
◦ 必填
◦ 单位：万元
◦ 数据范围：允许正数、0
•2025年负债总额
◦ 必填
◦ 单位：万元
◦ 数据范围：允许正数、0
•2025年流动资产
◦ 必填
◦ 单位：万元
◦ 数据范围：允许正数、0
•2025年流动负债
◦ 必填
◦ 单位：万元
◦ 数据范围：允许正数、0
（五）创新影响（加分项，选填，未填写默认按数量为“0”处理；若填写数量>0，则必须上传相关证明材料）
•承担地市级科技计划项目数量
◦ 选填
◦ 单位：项
◦ 数据范围：允许正整数、0
•承担省级及以上科技计划项目数量
◦ 选填
◦ 单位：项
◦ 数据范围：允许正整数、0
•获得地市级科技奖励数量
◦ 选填
◦ 单位：项
◦ 数据范围：允许正整数、0
•获得省级及以上科技奖励数量
◦ 选填
◦ 单位：项
◦ 数据范围：允许正整数、0
•参与制定国家或行业标准总量
◦ 选填
◦ 单位：个
◦ 数据范围：允许正整数、0
•获得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贷款等融资金额
◦ 选填
◦ 单位：万元
◦ 数据范围：允许正数、0
•企业或主导产品上榜国际榜单名称
◦ 选填
◦ 全数字无效
•企业或主导产品上榜国际榜单排名
◦ 选填
◦ 数据范围：允许正整数
•企业或主导产品上榜国家榜单名称
◦ 选填
◦ 全字符、全数字无效
•企业或主导产品上榜国家榜单排名
◦ 选填
◦ 数据范围：允许正整数
•企业或主导产品上榜省级榜单名称
◦ 选填
◦ 全字符、全数字无效
•企业或主导产品上榜省级榜单排名
◦ 选填
◦ 数据范围：允许正整数
（六）贷款需求信息
•贷款需求（万元）
◦ 选填
◦ 单位：万元
◦ 数据范围：正数、0
•资金预计使用时间
◦ 选填
◦ 时段，格式：年-月
•资金用途
◦ 选填
◦ 单选
◦ 输进入内容只能是以下6种：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应用示范、投资扩产、人才引进、其他，如果选择其他，需填写具体用途，数据不验证
•贷款周期
◦ 选填
◦ 输入内容只能是以下5种：6个月、1年、2年、3年、   年
•意向贷款银行
◦ 选填
◦ 多选，输入时使用顿号（、）间隔
◦ 输入内容只能是以下26种：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平安银行、兴业银行、广发银行、渤海银行、浙商银行、恒丰银行、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
（七）整体要求
1. 2025年度营业收入≥2025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2. 2025年度净利润<2025年度营业收入*100
3. 2025年营业利润<2025年度营业收入
4. 2025年企业纳税总额≥0
5. 2025年资产总额=2025年负债总额+2025年度期末所有者权益
6. 2025年流动资产≤2025年资产总额
7. 2025年流动负债≤2025年负债总额
8. 2025年度从业人员期末数>0，且2025年度研发人员期末数≤ 2025年度从业人员期末数，2025年度高层次人才期末数≤ 2025年度从业人员期末数
9. 发明专利授权总量≥0，知识产权拥有数量≥0，知识产权申报量≥0，且发明专利授权总量≤知识产权拥有数量
10. 法定代表人信息（姓名、手机）和联系人（姓名、手机） 须至少完整填写一组，手机号限定格式，姓名限定格式。
11. 2025年度研发费用+发明专利授权总量+知识产权拥有数量>0
12. 注册日期2025年1月1日（含）之后注册的企业，2024年度营业收入=0
13. 企业或主导产品上榜国际榜单名称与企业或主导产品上榜国际榜单排名须同时填写或均不填写，不可只填写一项；企业或主导产品上榜国家榜单名称、企业或主导产品上榜国家榜单排名须同时填写或均不填写，不可只填写一项；企业或主导产品上榜省级榜单名称与企业或主导产品上榜省级榜单排名须同时填写或均不填写，不可只填写一项。
二、弱提醒项（出现下列事项时，系统将提醒确认信息准确性，但不纳入校验和提交的判定规则范围）
1. 2025年度研发费用=0，或研发费用≥3000万
2. 2025年度营业收入≤0 或2024年度营业收入≤0
3. 2025年度营业收入≥2024年度营业收入*1000或2024年度营业收入≥2025年度营业收入*1000
4. 发明专利授权总量≥50件
5. 知识产权拥有数量≥200件
6. 2025年度企业技术合同成交额≥1000万元
7. 2023年知识产权申报量≥50件，2023年知识产权申报量≥50件，2023年知识产权申报量≥50件
8. 2025年度营业收入≥净利润*100
9. 期末所有者权益≥期初所有者权益*1000或期初所有者权益≥期末所有者权益*1000
10. 2025年度主营业务收入、2025年度营业收入、2024年度营业收入、2025年度净利润、2025年度期初所有者权益、2025年度期末所有者权益、2025年营业利润、2025年企业纳税总额、2025年资产总额、2025年负债总额、2025年流动资产、2025年流动负债，以上任意一项≥10000万元
11. 承担地市级科技计划项目数量、承担省级及以上科技计划项目数量、承担地市级科技奖励数量、获得省级及以上科技奖励数量，以上任意一项≥30
12. 参与制定国家或行业标准总量，以上任意一项≥20
13. 获得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贷款等融资金额≥10000万元
14. 企业名称中包含“酒店”“金融”“家庭农场”“房地产”“资产管理”“银行”“财务”“置业”“置帮”“物业”“房屋维修”“民宿服务”“人力资源”“家政服务”“外包服务”“百货”“旅行社”字段
15.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最后三位为“000 ”
16. 对于不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的企业进行提醒。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划分规则如下（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需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任意一项即可）：
（1）农、林、牧、渔业（A）：大型：营业收入≥20000万元；中型：500万元≤营业收入＜20000万元；小型：50万元≤营业收入< 500万元；微型：营业收入＜50万元。
（2）工业（B、C、D）：大型：从业人员≥1000人且营业收入≥40000万元；中型：从业人员≥300人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小型：从业人员≥20人且营业收入≥300万元；微型：从业人员＜20人或营业收入＜300万元。
（3）建筑业（E）：大型：营业收入≥80000万元且资产总额≥80000万元；中型：营业收入≥6000万元且资产总额≥5000万元；小型：营业收入≥300万元且资产总额≥300万元；微型：营业收入＜300万元或资产总额＜300万元。
（4）批发业（F51）：大型：从业人员≥200人且营业收入≥40000万元；中型：从业人员≥20人且营业收入≥5000万元； 小型：从业人员≥5人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微型：从业人员＜5人或营业收入＜1000万元。
（5）零售业（F52）：大型：从业人员 ≥300人且营业收入≥20000万元；中型：从业人员≥50人且营业收入≥500万元；小型：从业人员≥10人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微型：从业人员＜10人或营业收入＜100万元。
（6）交通运输业（G，不含G59和G60）：大型：从业人员≥1000人且营业收入≥30000万元；中型：从业人员≥300人且营业收入≥3000万元；小型： 从业人员≥20人且营业收入≥200万元；微型：从业人员＜20人或营业收入＜200万元。
（7）仓储业（G59）：大型：从业人员≥200人且营业收入≥30000万元；中型：从业人员≥100人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小型：从业人员≥20人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微型：从业人员＜20人或营业收入＜ 100万元。
（8）邮政业（G60）：大型：从业人员≥1000人且营业收入≥30000万元；中型：从业人员≥300人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小型：从业人员≥20人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微型：从业人员＜20人或营业收入＜100万元。
（9）住宿业、餐饮业（H）：大型：从业人员≥300人且营业收入≥10000万元；中型：从业人员≥100人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小型：从业人员≥10人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微型：从业人员＜10人或营业收入＜100万元。
（10）信息传输业（I63 、I64）：大型：从业人员≥2000人且营业收入≥100000万元；中型：从业人员≥100人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小型：从业人员≥10人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微型：从业人员＜10人或营业收入＜100万元。
（11）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I65）：大型：从业人员≥300人且营业收入≥10000万元；中型：从业人员≥100人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小型：从业人员≥10人且营业收入≥50万元；微型：从业人员<10人或营业收入＜50万元。
（12 ）房地产开发经营（K7010）：大型：营业收入≥200000万元且资产总额≥10000万元；中型：营业收入≥1000万元且资产总额≥5000万元；小型：营业收入≥100万元且资产总额≥2000万元；微型：营业收入＜100万元或资产总额＜2000万元。
（13）物业管理（K7020）：大型：从业人员≥1000人且营业收入≥5000万元；中型：从业人员≥300人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小型：从业人员≥100人且营业收入≥500万元；微型：从业人员＜100人或营业收入＜500万元。
（14）租赁和商务服务业（L）：大型：从业人员≥300 人且资产总额≥120000万元；中型：从业人员≥100人且资产总额≥8000万元；小型：从业人员≥10人且资产总额≥100万元；微型：从业人员＜10人或资产总额＜100万元。
（15）其他未列明行业（M、N、O、P、Q、R、S）：大型：从业人员≥300人；中型：从业人员≥100人；小型：从业人员≥10人；微型：从业人员＜10人。
17.对于八大技术领域可能填报有误的企业进行提醒：
（1）企业所属的国民经济行业代码不包含“374”，且企业所属科技创新领域为“航空航天”；
（2）企业所属的国民经济行业代码不包含“441，452，486，442，443”任一项，且企业所属科技创新领域为“新能源与节能”；
（3）企业所属的国民经济行业代码不包含“462，772，412， 746，747，421，422任一项， 且企业所属科技创新领域为“资源与环境”；
（4）企业所属的国民经济行业代码不包含“391，392，393，394，397，398，399，631，632，641，644，649，651，652，654，655，633，642，645，659，643，653”任一项，且企业所属科技创新领域为“新一代信息技术”；
（5）企业所属的国民经济行业代码不包含“017，021，271，272，273，274，275，276，277，278，132，144，146，149，151”任一项，且企业所属科技创新领域为“生物医药”；
（6）企业所属的国民经济行业代码不包含“303，304，305，306，307，308，312，311，314，323，324，338，337，172， 171，173，174，175，280，290，260，250，331，339，231，309，302，223”任一项，且企业所属科技创新领域为“新材料”；
（7）企业所属的国民经济行业代码不包含“653，643，351，352，354，353，355，356，357，358，359，362，365，367，371，372，373，381，382，396，242，419，349，348，342，344，389，383，385，401，387，332，346，345，335，409，347，384，341，336”任一项，且企业所属科技创新领域为“先进制造与自动化”；
（8）企业所属的国民经济行业代码不包含“731，732，733，734，735，745，748，749，752，751，753，754，759，873，874，729，724，741，721，829，889，744，656，657，243，244”任一项，且企业所属科技创新领域为“高技术服务”。 


